附件2：
2025年长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申报表
填表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	领域（方向）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专业技术
职   务
	
	所在院系
	

	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
（包括学校、专业、时间）
	

	是否银龄教师
	

	骨干教师简介
	对照申请基本条件编写，包括教师基本情况、教学经验、行业实务经历、学术水平、海外经历、代表性成果、培养研究生情况、行业协会兼职情况等（限300字）






	近五年
教学科研情况
	省部级及以上
教学成果奖数
	省部级及以上
科研获奖数
	主持科研项目数
	论文数
	专著数

	
	
	
	国家级
	省部级
	
	

	
	
	
	
	
	
	

	近五年代表性成果（限5项）

	成果类型（获奖、论文、专著、学术译著、教材、专利、咨询报告等）
	成果名称
	获奖类别及等级，发表刊物、卷(期)、页码及引用次数，出版单位及总印数，专利类型及专利号，获得批示情况等
	时间
	署名情况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近五年主持的行业背景较强代表性科研项目（限5项）
	项目类别与来源
	项目名称
	起讫时间
	到账经费
（万元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（限5门）
	时间
	课程名称
	学时
	授课对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人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

主席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意见

盖章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备注：1.“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”包括国家级教学成果奖、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、省级教学成果奖，下同。“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”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技进步奖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，国务院各部门科技进步奖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技进步奖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、国务院各部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，以及获奖证书上加盖有关部委“国徽章”的部委设奖，国防技术发明奖、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国防科技工业杰出人才奖、军队科技进步奖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、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、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、中华医学科技奖、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等，下同。
2.“国家级科研项目”是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(含军口)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，下同。
3.“近五年教学科研情况”“近五年代表性成果”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（第一发明人等）或通讯作者、获奖人的成果情况，成果署名单位不限。
4.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，不重复填写。
5.“近五年主讲课程情况”仅统计独立开设的课程，单位不限。
6. 此表在电脑上填写完成后用A4纸双面打印，字墨要清晰；申请人填写简表（各项信息不能留空），在规定时间内交招生学院研究生办公室。
7.申请人填写的项目来源不是科研院管理的，请持此表先到经费管理部门核实到校科研经费，然后将此表交招生学院研究生办公室。


